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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請求撤銷駁回買回國有財產聲請之處分事件 
以事後法變更財產權內容之合憲性 

最高法院昭和五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大法庭判決 
昭和四十八年（行ツ）二四號 

翻譯人：陳洸岳 

判 決 要 旨 
農地法施行後社會經濟情況的變化遠超過當初之預測，尤其

是地價之高漲，其中都市及其周邊之顯著高漲乃眾所皆知之事

實。在發生如此事態後，如仍容許原所有人得以相當於徵收時之

價額請求出賣之權利，則較諸一般土地交易，顯然有失均衡，亦

對社會經濟秩序造成不良影響；且因國有財產應以適當對價處分

（參照財政法第九條第一項），在實際上地價已顯著高漲後，將出

賣價額仍限於相當於徵收時之價額，不得不謂其不合理至極，亦

有欠妥當。再者，在發生前述狀況之變化後，如容許仍得以相當

於徵收時之價額出賣，將造成使原所有人取得因高漲所生之全部

利益，形成難以讓一般國民接受之不合理結果。另一方面，修訂

前之農地法第八十條完全未對原所有人之權利為任何考量，亦難

謂妥當。出賣國有農地特別處理法及同法施行細則，將出賣之對

價修訂為非以時價，而是以相當於時價之七成的金額定之，此乃

基於公益上之要求，以保護前述之社會經濟秩序及公正地處分國

有財產，並以之與原所有人之前述權利取得調和，其性質上為對

原所有人之合理的限制，應被容許，亦符合公共之福祉。如此依

特別處理法而為之出賣對價的變更，雖符合公共之福祉，但同法

施行前，關於實際上確已無供扶植自耕農等目的必要之農地，已

向國家申請要求出賣之原所有人，因特別處理法施行的結果，非

以相當於時價之七成的金額即未能承購出賣，在此範圍內，不容

否認地其原得以相當於徵收時之對價承購出賣權利受到侵害。

然，該權利並非就該農地已成立之買賣契約而生之權利，該契約 



96 請求撤銷駁回買回國有財產聲請之處分事件

之成立尚須國家表示出賣之意思或有取代該意思表示之裁判，故

即使該權利受侵害，其並非請求出賣之權利本身被剝奪，而是僅

止於權利內容之出賣對價被變更為不利於原所有人；如前所述，

該變更既被認為符合公共之福祉，則如前述程度之權利的侵害，

在憲法上當然地應被容許。（另有補充意見一則、不同意見二則） 

事 實 
原告原有之農地因農地改革被徵收後，主張該地確已無供扶

植自耕農之必要，請求依原徵收時之價額賣回予原所有人（舊農

地法第八十條）。該請求被駁回，原告乃訴請撤銷駁回處分，並確

認國家之出賣義務。惟於訴訟過程中，因出賣國有農地特別處理

法及同法施行細則之施行，出賣價格變更須為時價之七成，並適

用於施行日後承購所出賣之土地。原告乃變更訴之聲明，請求國

家應以相當於買收時之價額出賣。原審敗訴，原告上訴理由之一

主張出賣國有農地特別處理法之溯及適用違反憲法第二十九條。 

關 鍵 詞 
出賣國有農地特別處理法  農地法  公共福祉  買收（徵收）  
財政法 

 

主  文 

本件上訴駁回。 
上訴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關於上訴人之上訴理由第一點 
依出賣國有農地等特別處理

法（以下稱特別處理法）附則第

二項，同法適用於其施行日後承

購所出賣之買收農地，故即為同

法施行日前，實際上確為無供扶

植自耕農或增進土地在農業上之

利用目的之買收農地，如非於同

法施行日前已承購出賣者，顯應

適用同法。上訴人非於同法施行

日前已承購出賣者，業經原審合

法確定，原判決並無違法，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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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旨不足採認。 
關於上訴人之上訴理由第二點 

上訴論旨總之在於，特別處

理法第二條、同法附則第二項及

同法施行細則第一條，侵害基於

昭和四十六年（一九七一）法律

第五十號修訂前之農地法（以下

稱修訂前之農地法）規定，買收

前之農地所有人或其一般承繼人

（以下稱原所有人）所享有得以

相當於買收時之對價額請求出賣

買收之農地的民事上財產權，其

違反憲法第二十九條；又，其區

別已承購出賣者與尚未承購出賣

者，對其適用不同之出賣對價，

違反憲法第十四條。 
一、關於違反憲法第二十九條之

主張 
憲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雖規

定「財產權不得侵犯」，但同條

第二項規定「財產權之內容，應

符合公共之福祉，以法律定

之」。故，一旦以法律制訂之財

產權內容，即以事後之法律變更

之，只要其係符合公共之福祉

者，顯難謂其為違憲之立法。而

如上之變更是否符合公共之福

祉，應綜合考量，前法之財產權

的性質、變更內容之程度、因變

更而受到保護之公益的性質等，

並以該變更是否應被認許為對該

財產權之合理的限制，而為判

斷。 
就本件觀之，關於修訂前之

農地法第八十條，其應解為，關

於國家基於買收而取得、並由農

林部長管理之農地，如實際上確

已無供扶植自耕農等目的之必要

時，該農地之原所有人取得請求

國家以同條第二項後段所定相當

於買收時之對價額出賣該農地之

權利（參照最高法院昭和四十六

年一月二十日大法廷判決，民集

二十五卷一號一頁）。然，昭和

四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公布，同

年五月二十五日施行之特別處理

法，其附則第四項規定，刪除前

述農地法第八十條第二項後段；

同法第二條規定，出賣之對價應

以適當之價額為之，並應依政令

所定計算價額；承此規定，特別

處理法施行細則第一條第一項規

定，同法第二條之出賣對價以出

賣之土地等之時價的七成計算，

並於同法附則第二項規定，同法

適用於施行日後依農地法第八十

條第二項承購出賣之土地等。因

此，特別處理法第二條、同法施

行細則第一條、同法附則第二項

顯然將原所有人依農地法第八十

條第二項請求國家出賣買收農地

時之出賣的對價，由相當於買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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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之對價額，變更為相當於該土

地時價之七成的金額。 
因此，以下即由權利之性質

等前述之觀點，判斷如上之出賣

對價的變更，是否足以被容認

為，其乃合理地限制原所有人請

求出賣之權利。 
關於本件農地買收所適用之

扶植自耕農特別處理法（以下稱

自創法），其主要目的係藉由扶

植自耕農，以發展農業生產力，

並消除農村中前近代地主式的農

地所有關係（參照同法第一

條），故一旦依自創法被國家買

收之農地，即使因其後情況之變

化，確已成為無供扶植自耕農等

目的之必要，該買收並非因此即

成為原不應為之者，且如上之買

收農地既在正當之補償下成為國

有，顯然亦非當然應將其返還予

原所有人。但如前所述，因基於

自創法之農地的買收，原係以扶

植自耕農來發展農業生產力等為

目的，故買收之農地實際上確已

無供扶植自耕農等目的之必要

時，賦予原所有人回復被買收農

地之權利，在立法政策上不失妥

當，故依該旨趣，制訂了農地法

第八十條出賣買收之農地的制度

（參照前揭大法廷判決）。 
因此，於考量出賣買收之農

地的對價時，出賣買收之農地的

制度既為如上所述般，則其對價

應非必當然為相當於買收時之對

價額，至於應如何定其金額，除

考量前述農地買收制度及出賣買

收農地制度的旨趣與目的外，亦

應顧及形成該等制度之社會經濟

整體的情況等決定之，其乃立法

政策上的問題；昭和二十七年制

訂之修訂前的農地法第八十條第

二項後段，之所以將出賣之對價

規定為相當於買收時之對價額，

不外乎因農地買收制度施行後時

日尚淺，且鑑於地價尚未高漲之

當時的情勢，尚稱允當。 
惟，農地法施行後之社會經

濟情況的變化遠超過當初之預

測，尤其是地價之高漲，其中都

市及其周邊之顯著高漲乃眾所皆

知之事實。在發生如此事態後，

如仍容許原所有人得以相當於買

收時之對價額請求出賣之權利，

比較其與一般土地交易之情形，

顯然有失均衡，亦對社會經濟秩

序造成不良影響；且因國有財產

應以適當對價處分（參照財政法

第九條第一項），在實際上地價

已顯著高漲後，將出賣的對價仍

限於相當於買收時之對價額，不

得不謂其不合理至極，亦有欠妥

當。再者，在發生前述狀況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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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後，如容許仍得以相當於買收

時之對價額出賣，將造成使原所

有人取得因高漲所生之全部利

益，形成難以讓一般國民接受之

不合理結果。另一方面，修訂前

之農地法第八十條完全未對原所

有人之權利為任何考量，亦難謂

妥當。特別處理法及同法施行細

則，將出賣之對價修訂為非以時

價，而是以相當於時價之七成的

金額定之，此乃基於公益上之要

求，以保護前述之社會經濟秩序

及公正地處分國有財產，並以之

與原所有人之前述權利取得調

和，其性質上為對原所有人之合

理的限制，應被容許，亦符合公

共之福祉。 
如此依特別處理法而為之出

賣對價的變更，雖符合公共之福

祉，但同法施行前，關於實際上

確已無供扶植自耕農等目的必要

之農地，已向國家申請要求出賣

之原所有人，因特別處理法施行

的結果，非以相當於時價之七成

的金額即未能承購出賣，在此範

圍內，不容否認地其原得以相當

於買收時之對價額承購出賣的權

利受到侵害。然，該權利並非就

該農地已成立之買賣契約而生之

權利，該契約之成立尚須國家表

示出賣之意思或有取代該意思表

示之裁判，故即使該權利受侵

害，其並非請求出賣之權利本身

被剝奪，而是僅止於權利內容之

出賣對價被變更為不利於原所有

人；如前所述，該變更既被認為

符合公共之福祉，則如前程度之

權利的侵害，在憲法上當然地應

被容許。 
又，上訴論旨雖主張，特別

處理法第二條所謂之公正的價

格，應以相當於買收時之對價額

加上年利率百分之五的法定利息

的總額，或農林部長之認定義務

發生時，該土地的農地價格定

之。但鑑於前述出賣買收農地制

度之旨趣，及農地法施行後地價

明顯高漲之事實，無應將同條之

公正的價格解為如上訴論旨所述

般之理由。 
綜上所述，特別處理法第二

條、同法附則第二項及同法施行

細則第一條，並無任何違反憲法

第二十九條之處，上訴論旨不足

採認。 
 

二、關於違反憲法第十四條之主

張 
因憲法第十四條原即非禁止

有合理理由之差異性處理，故特

別處理法既有如前所述之合理的

理由，即使就取得請求國家出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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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收之土地的權利人，區分為在

同法施行日前已承購出賣者、同

法施行日後始承購出買者，並為

差異性之處理，顯不得即因此而

謂為違憲。上訴論旨不足採認。 
關於上訴人之上訴理由第三點 

上訴理由稱原審所論中有誤

認事實之點，原判決所論並無違

法，又，關於其他各點之原審的

判斷，足認其正當性，原判決所

論並無違法。上訴論旨不足採

認。 
綜上，依行政事件訴訟法第

七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

六、三百八十四、九十五、八十

九條，除岸上康夫法官之補充意

見、高辻正己法官、環昌一法

官、藤崎萬里法官之各意見外，

以全體法官一致之意見，判決如

主文。 
 

岸上康夫法官之補充意見如下。 
本席全面贊同多數意見之結

論及理由，惟關於高辻法官對多

數意見理由之見解，本席提出以

下若干個人之看法。 
高辻法官在其意見（以下稱

高辻意見）四中指出，（一）實

際上確已無供扶植自耕農等目的

之必要，且被買收農地之原所有

人在特別處理法施行前，已向國

家申請請求出賣該農地時，即在

當事人與國家間發生如下之法律

關係，即國家應對該原所有人履

行出賣農地之義務、且受應為允

諾出賣之意思表示的拘束，故其

必然的結果為，原所有人以修訂

前農地法第八十條第二項所定相

當於買收時之對價額，實現農地

之買賣，並收受經濟上之利益；

因此，對於在與國家間已被設定

之法律關係，適用事後制訂之法

律，侵害該權利人之財產上利

益，其屬規定財產權不可侵犯之

憲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的問題，

將其定位為得以符合公共福祉之

法律規範之憲法第二十九條第二

項的問題，乃屬錯誤。儘管如

此，多數意見並未區別二者在性

質上的差異，而以符合後者之公

共福祉為由，認得侵害前者之財

產上利益。再者，（二）如依多

數意見之見解，只要著眼於社會

政策上的一般性看法，符合被考

量之公共福祉，則侵害個人之財

產上利益將有可能總被容許。關

於使該個人須忍受如此之對個人

財產上利益的侵害，理應有認其

為相當之公益上的必要性，但多

數意見並未說明其理由。 
但， 
（一）依本席之理解，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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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之旨趣係將其解為二者間發

生私法上權利義務之法律關係，

亦即關於買收之農地實際上確已

無供扶植自耕農等目的之必要

時，被買收農地之原所有人取得

請求國家出賣該農地之權利，相

反地，因應原所有人之請求，國

家負有應允諾出賣該農地之義務

（參照多數意見引用之大法廷判

決），此法律關係即在原所有人

申請出賣之後，基本上仍不變，

其仍然止於原所有人有前述權

利、國家負有前述義務之法律關

係。此關係並非如高辻意見所

言，得將其解為「超越權利內容

之現存個別之法律關係」。因

此，在已向國家申請出賣之原所

有人取得之權利的性質、及對基

於該權利之經濟上利益的評價

上，高辻意見完全不同於多數意

見之見解，對於以如上見解為前

提之高辻意見的說明，本席未能

贊同。 
（二）又，判斷以法律變更

財產權之內容是否符合公共之福

祉時，依本席對多數意見之理

解，當然應考量，因該法律之施

行有使前法所認個人之財產權的

內容被變更為該人之不利益，其

結果使個人之權利遭侵害的情

形，故應綜合考量該財產權之性

質、權利侵害之程度及因此而應

受保護之公益的性質等，判斷伴

隨侵害個人權利之財產權內容的

變更，是否對於該財產權之合理

的限制而應容許。將此點對照於

本件事案，稍詳述如下。亦即，

特別處理法係規定，國家依農地

法第八十條，將農地出賣予被買

收農地原所有人時之對價，由修

訂前農地法第八十條第二項所定

「相當於買收時之對價額」，提

高為特別處理法第二條、同法施

行細則第一條所定出賣時之「相

當於時價七成之價額」。特別處

理法施行前固得解為，就實際上

確已無供扶植自耕農等目的之必

要的農地，其原所有人取得請求

國家出賣該農地之權利，如該原

所有人已請求國家出賣時，基於

該人（上訴人為如此之所有人之

一）所有上述權利之財產上利益

為如下程度之具體利益，即只要

國家承諾，則以「相當於買收時

之對價額」之極為低廉的對價成

立買賣契約。但包含著如上漲價

在內之特別處理法施行的結果，

如原所有人不支付已被提高之

「相當於時價七成之金額」的對

價，將無法承購出賣，就此而

言，其受有財產上之不利益，其

權利實質上受到侵害；因此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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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意見考量此情形後所述，具

體綜合考量該財產權之性質、其

內容變更之程度、及公益之性質

的結果，提高依特別處理法出賣

的對價，乃符合公共福祉之財產

原內容的變更，在憲法上應被容

許；同時，在變更結果上，縱然

原所有人蒙受財產上之不利益，

其權利遭侵害，該財產權內容之

變更既如上所述乃符合公共福

祉，憲法上應被容許，則該權利

之侵害亦當然在憲法上應被容

許。而其基本上與關於以正當理

由限制拒絕延長租地契約之借地

法第四條第一項之合憲性的本院

判決（昭和三十七年六月六日大

法廷判決，民集十六卷七號一二

六五頁）、及關於以昭和九年法

律第四十八號修訂後之舊著作權

法（明治三十二年法律第三十九

號）第三十條第一項第八款之合

憲性的本院判決（昭和三十八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大法廷判決、民

集十七卷十二號一七八九頁）等

本院判例所示，屬相同之見解。

如上所述，關於判斷以特別處理

法變更財產權內容是否符合公共

福祉，應認多數意見顯然並非僅

由社會政策上之一般性觀點為

之，而是綜合考量包含公益在內

之上述諸般情事後所為，並且亦

考量以特別處理法變更財產權內

容之結果，造成權利人之原所有

人個人權利受到侵害，而認使該

權利人忍受權利之侵害乃憲法上

應容許者，並說明其理由。因

此，高辻意見對以上各點之前述

的說法均未正中要點。 
 
高辻正己法官之意見如下。 

本席在結論上雖與多數意見

相同，但對多數意見關於上訴人

主張違反憲法第二十九條之理

由，持有疑問而無法贊同。因

此，以下即說明該點並論述個人

意見。 
一、農地法第八十條（指昭和四

十六年法律第五十號修訂前之舊

法，以下同）第一項規定，關於

買收之農地等，於農林部長「依

政令所定，認確已無供扶植自耕

農或增進土地在農業上之利用目

的之必要時，得依部令所定，將

其出賣、或變更管理機關或所屬

機關」；該條第二項規定，依第

一項之規定，由農林部長認確無

供扶植自耕農等目的之必要，且

因此而成為得出賣之買收農地，

原則上應出賣予買收前之所有人

或其一般承繼人（以下稱原所有

人），其對價為相當於買收時之

對價額。依此規定，顯然買收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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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是否得被出賣予原所有人，與

農林部長依政令所定基準，是否

認定該地確已無供扶植自耕農等

目的之必要有關。 
 

二、在如此規定之農地法第八十

條下，多數意見沿襲本院昭和四

十六年一月二十日大法廷判決

（民集二十五卷一號一頁），並

論斷買收農地「實際上確已無供

扶植自耕農等目的之必要時」，

無論農林部長是否認其相當，立

即地「可解為該農地之原所有人

取得以同條第二項後段所定相當

於買收時之對價額，請求國家出

賣農地之權利」。而多數意見對

於「實際上確已無供扶植自耕農

等目的之必要」究以發生如何之

事態、其發生以何時點為準，卻

未為任何說明。 
如多數意見本身所指，上述

見解並非基於買收之農地的法律

上性質當然發生。亦即，依扶植

自耕農特別處理法，即使國家買

收之農地因其後情事之變化，而

成為確已無供扶植自耕農等目的

之必要，並非因此即使其買收成

為原係無必要之行為，且買收之

農地既係在正當之補償下成為國

有財產，即使其後發生如上情事

之變化，由法之立場而言，並非

因此即當然地必須返還予原所有

人。即在該種情形，是否將其回

復予原所有人，亦僅是委諸於立

法政策上的問題。多數意見之所

以採如前之見解，乃因立足於以

下之觀點，即「買收之農地實際

上確已無供扶植自耕農等目的之

必要時，賦予原所有人回復買收

農地之權利，在立法政策上堪稱

妥當，依此旨趣而設計了農地法

第八十條之出賣買收農地制

度」。雖多數意見以「立法政策

上堪稱妥當」之旨趣而為推斷，

然比照於農地法第八十條之文

意，是否足以認定多數意見所論

確為被成文化之內容，不無疑

問。 
 

三、買收之農地乃保有作為農地

之性質，且供農耕之用者，而如

多數意見所述，鑑於農地買收之

目的在於以扶植自耕農發展農業

生產力等，如採取如下觀點，即

關於其確無供扶植自耕農目的之

必要，而使其回復予原所有人，

此乃政治部門機構委諸於立法之

政策上的問題，對於必須有足以

認其為相當之合理的事由者，不

得以其不具正當性而加以駁斥。

此時，除買收農地因災害而達未

能回復程度致喪失農地機能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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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情形外，合理之事由一般應

指，必須就該買收農地供扶植自

耕農之目的、及以之供該目的外

之其他目的，比較考量二者之社

會價值；而判斷該事由之有無，

則不得不存在事實之認定及以其

為基礎之判斷的過程。在此觀點

下，國會將符合認定判斷時宜之

基準的設定完全委諸內閣，並令

農林部長依該基準，認該農地確

已無供扶植自耕農等目的之必要

時，始得將其出賣予原所有人，

其難謂欠缺事理之合理性，其亦

不失乃宜委諸立法之政策上的處

理。 
農地法第八十條之規定之所

以採如前述一之內容，應認係顯

示以該規定將上述之政策上的處

理成文化，亦顯示應非如多數意

見所述，謂係推斷「立法政策上

堪稱妥當」之旨趣而將其成文

化。因此，只要同條規定之內容

乃如前述一所載般，則設定關於

認定確已無將買收農地供扶植自

耕農等目的之基準，乃內閣依上

述旨趣依其裁量而應為者；依該

基準而認相當者，乃農林部長依

其職責而應為者。故吾人必須

說，司法部門自設前述之基準，

並容認自身所為如上之認定，如

此見解實不足採。 

四、如依多數意見所言，農地法

第八十條係規定，於該農地實際

上確已無供扶植自耕農等目的之

必要時，買收農地之原所有人取

得請求國家出賣該土地之權利，

相對地，原所有人行使該權利

時，國家負有應依其請求出賣該

農地之義務，則正如多數意見所

述，因該權利原即為請求出賣之

權利，其當然係關於該農地之買

賣「契約的成立，尚須國家表示

出賣之意思或取代該意思表示之

裁判的權利」。但原所有人基於

同條規定取得請求國家出賣之上

述權利，並非僅止於以其為既得

之權利保有之，而是因此與國家

間發生如下之法律關係，即當其

向國家行使該權利（即以意思表

示請求該權利之內容的出賣）

時，依該請求，國家應對該原所

有人履行出賣之義務，並受到應

為允諾出賣之意思表示的拘束；

就該法律關係而受司法保障之原

所有人，依法律之規定，即當然

地以同法第八十條第二項所定相

當於買收時之對價額為出賣之對

價，實現該農地之買受，並受有

經濟上之利益。此經濟上之利

益，依多數意見之見解，如上所

述係基於該原所有人之意思表示

而生，並依法律規定當然地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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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收受，故對於實際上已為

請求出賣意思表示之原所有人而

言，足認其已屬財產上之利益。

故原所有人已為該意思表示，基

此而與國家間就該農地已生個別

之法律關係後，如復制訂法令，

將前述出賣之對價變更為相當於

該土地時價之七成，並將其適用

於原已存在之個別的法律關係，

則該原所有人之財產上利益當然

即被侵害，故就該法令之適用，

有必要說明其未抵觸規定財產權

不可侵犯之憲法第二十九條第一

項的理由。蓋同條項所定財產權

不可侵犯應係指，個人以符合公

共福祉之方式行使已依法律規定

其內容之財產權，則就其行使權

利之當然的成果而實際上收受之

財產上利益即應加以保護，而非

指有無存在合理的理由。 
然多數意見卻較前述大法廷

判決更進一步，將法律所定出賣

農地之對價為相當於買收時之對

價額，也解為其係請求出賣農地

之原所有人權利之內容之一，並

認為前述財產上利益即被侵害，

亦僅為將原所有人取得之請求出

賣農地的「權利內容中之出賣的

對價，變更為不利於所有人而

已」，且更詳述，規定國有農地

等之出賣的特別處理法及同法施

行細則，係將該對價由相當於買

收時之對價額，變更為相當於該

土地時價之七成，其仍係為符合

公共福祉而決定憲法第二十九條

第二項之財產權的內容，該變更

符合同條項所謂之公共福祉，亦

符合憲法。 
但是，變更法律所定權利之

內容、與將變更權利內容之法律

適用於已與國家間發生之個別的

法律關係，並因此侵害原所有人

之財產上利益，二者原為異其性

質的問題。前者之權利內容的變

更，包含對實際上僅止於被保有

之既得權利內容所為的變更，以

其為憲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之問

題而加議論，固為合理。但現超

越權利之內容，關於侵害後者現

存個別法律關係依其法之作用的

成果而生之財產上利益，亦以其

僅為將原所有人之權利內容變更

為不利益，並將其作為同條第二

項之問題處理，實難認其合理

性。因此，無論如何以理說明，

認將法律所定原所有人之權利內

容變更為不利益，乃符合憲法前

述條項著眼於社會政策上之一般

觀點的「公共之福祉」，吾人仍

不得不謂，縱然加害程度有限，

以該理由而認得無償地剝奪原所

有人之財產上利益，並使原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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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忍受因此所生之損害，實有窒

礙。如不區別二者在性質上的差

異，而認侵害後者之財產上利

益，亦僅為將原所有人權利之內

容變更為對其不利益，且以該變

更符合公共之福祉為由，即足以

說明對原所有人之財產上利益的

侵害乃屬正當，則只要符合著眼

於同條第二項之社會政策上之一

般觀點的公共福祉，將難免總是

只有加以容認的結果；亦即，在

個人擁有請求國家就與財產上利

益有關者為一定給付之權利、而

國家負有依該請求為給付之義務

的廣泛的情形下，該個人行使其

權利、對國家請求該內容之給

付，國家受到依該請求而應為給

付之拘束，儘管憲法第二十九條

第一項規定財產權不可侵犯，但

該個人基於法律之規定當然地得

收受之財產上利益，或許除如多

數意見所述在「權利本身被剝

奪」時應予補償的情形外，其為

私有財產的同時，亦為非得受正

當補償而被使用於為公共福祉之

情形；蓋對此之侵害僅止於係權

利內容之變更。斟酌此點，更難

除對多數意見並未就以下內容說

明其合理理由的疑問，亦即，關

於對上述現存法律關係依法之作

用的成果實際上得收受之財產上

利益的侵害，為將其認定為符合

財產權不可侵犯之憲法規定，並

非以該侵害是否符合著眼於社會

政策上之一般觀點的公共福祉，

而是是否有公益上之必要性，而

須使該個人忍受因該侵害而受之

損害、該侵害是否正係因應該必

要性而為者。 
 

五、綜上，本席回歸至前述三所

述，認不得將農地法第八十條規

定解為，買收之農地實際上確已

無供扶植自耕農等目的之必要

時，無論農林部長是否認其為正

當，該農地之原所有人即取得請

求國家出賣該農地之權利。就

此，本席無法贊同採取不同於上

述見解之多數意見，在此範圍

內，其沿襲之前述大法廷判決不

得不變更。故，上訴人在同於多

數意見之見解下，立足於原所有

人已依農地法第八十條取得以相

當於買收時之對價額請求出賣買

收農地權利之立場，主張前述法

令將出賣之對價，由相當於買收

時之對價額，變更為相當於該土

地時價之七成，其乃侵害原所有

人之財產權，違反憲法第二十九

條；如此論旨缺乏論述之前提，

有失妥當，故不足採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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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昌一法官之意見如下。 
本席認為，於判斷本件之合

憲性上，以昭和二十七年十月施

行之農地法中新增、而於昭和四

十六年四月制訂特別處理法的同

時被修訂之同法第八十條（以下

稱舊法第八十條）的規定為基

礎，檢討已對農林部長申請承買

買收農地之原所有人所取得之權

利的性質與內容，具有基本之重

要性。關於此點，多數意見將昭

和四十六年一月二十日本院大法

廷判決列為應參照之判例，而依

該判決所示，「買收農地實際上

確已無供扶植自耕農等目的之必

要時，無論有無農地法第八十條

第一項所定農林部長之認定，原

所有人得請求農林部長應出賣該

土地，即其得請求應依其申請而

為承諾；農林部長未回應該請求

時，其得依民事訴訟程序請求農

林部長履行該義務」。多數意見

在此之上更進一步判示，因特別

處理法施行的結果，如此之原所

有人非以相當於時價七成之對價

額，不得承購出賣，在此程度

內，不容否定其原得以相當於買

收時之對價額承購出賣之權利受

到侵害；然該權利並非基於就該

農地已成立之買賣契約所生之權

利，而是該契約之成立尚須國家

表示出賣之意思或取代該意思表

示之裁判始生之權利。其旨趣雖

未必明確，但至少可認，原所有

人如為申請，農林部長即生應加

承諾之法的義務，反之，原所有

人所取得者當然具有法之權利的

性質，因此其乃成為因特別處理

法之施行而被侵害的對象。關於

此點，本席有不同於多數意見之

見解，以下即以此為中心加以檢

討。 
隨著昭和二十七年當時有關

農地改革制度主要立法之自創法

及農地調整法的廢止，為取代該

等法律，達成促進耕作者取得農

地並保護其權利之目的，乃制訂

施行農地法（同法第一條），為

達成其目的，在法律架構上，其

沿襲先前自創法規定方式之基本

精神，即由國家（以農林部長為

主管機關）強制買收農地與管

理，並由國家將買收之土地出賣

予實際上耕種該土地或有作為自

耕農能致力於農業者，此由農地

法規定之整體架構可證。同時，

自創法中雖規定，關於國家以買

收取得並由農林部長管理之農

地，得將其出賣予原所有人（實

質上為賣回），但鑑於買收後之

社會情事的變化，其從未被認

許，乃以新增舊法第八十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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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式，開設了以該土地確已無

供扶植自耕農等目的之必要時為

限，得出賣予原所有人之方法。 
但是，徵諸上述農地法之目

的與架構，同時考量如多數意見

所述，即使買收農地因其後情事

之變化，確已無供扶植自耕農等

目的之必要，並非其買收原即應

無必要，亦並非必然即須將其返

還予原所有人，故應將舊法第八

十條之規定解為，其基本上仍堅

守維持以上述方式推動改革農地

制度之政策，並因應自創法施行

後關於土地利用型態之社會情事

的變化，發揮調整的機能；換言

之，其乃被制訂為所謂之修正規

定。將其解為係為對抗自創法以

來之基本政策而被制訂之新措

施，並不妥當。又，以該規定之

字句等觀之，其與關於細節及程

序上之規定等，同被置於「附

則」一章中，而由其第一項之文

句顯可看出賦予農林部長出賣權

限之旨趣，且由其第二項係承受

第一項之規定觀之，無論在其實

質或表達上，在不違反前述基本

政策的程度內，該規定之旨趣顯

在於，將農地是否確為無供扶植

自耕農等目的之必要，委由農林

部長依政令所定判斷，並在此基

礎上依其權限認許出賣予原所有

人，故該規定在性質上應為，關

於處分買收農地般具有特別目的

之國家保有的國有財產，立法機

關賦予行政機關特別之權限。總

而言之，可認該規定之旨趣在

於，出賣之判斷應由國家考量整

體農地政策為前提，其具有政策

及行政上之特殊性質，故由行政

機關中長期擔任實施該政策推動

之主管機關的農林部長判斷，最

為妥當；吾人不應將該規定解

為，即使農林部長尚未就是否出

賣做出判斷，原所有人仍得以該

農地符合上述規定，而向國家主

張所謂之優先購買權或類似之權

利，故針對原所有人之請求，農

林部長不負應予承諾之法律上義

務。但，直至昭和四十六年二月

修訂農地法施行細則第十六條，

於該條第一項第七款增訂關於確

已無供扶植自耕農等目的之買收

農地，農林部長得為舊法第八十

條第一項之認定（前述之判斷）

時為止，依舊法第八十條第一項

原預定制訂之政令（即農地法施

行細則第十六條），在施行後近

二十年間並無任何具體規定。此

結果應解為，政府依其判斷而未

行使前述由立法機關賦予之權

限；而由該狀態長期間持續之事

實觀之，亦非不得推論，政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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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該權限並不違反前述授權之

旨趣。 
綜上所述，考量在舊法第八

十條下，申請承買之原所有人究

處於如何之地位時，可認即使在

修訂農地法施行細則前，因舊農

地法規定之新增，法律實質上認

許得由國家出賣在自創法下未被

考量之買收農地的可能性，原所

有人當然對此有所期待；而有鑑

於土地價格急遽上漲之周知的事

實，顯可見其期待之內容具有強

烈之經濟財產上的性質。但是，

如上所述，因必須只有在得為出

賣之農林部長依政府（政令）所

定行使其權限，該期待始得實

現，原所有人並非依舊法第八十

條規定之直接效果而被給予如優

先購買權之權利，故結果上，原

所有人所取得者僅為一得期待之

地位，即基於社會之需求或其他

機緣，政府採取制訂必要之政令

的措施，且農林部長依該政令而

為積極的判斷時，該期待始得實

現。 
如上所述，基於直至昭和四

十六年修訂前之政令，原所有人

取得之權利的實體，由一般法律

常識而言，其甚為欠缺得被認定

為權利並得為受法律保護對象之

具體性。而如上訴人般，在修訂

後之政令下，已請求國家出賣之

原所有人的地位，作為新政令之

制訂的反射效果，雖可認其與國

家間成立出賣契約之確實性較

高，但就其仍須由農林部長做出

判斷之點而言，其並未超出性質

上僅為期待之地位甚多，姑不論

該期待受不法不當之侵害等時，

是否有得將其視為應受保護之利

益的餘地，至少在觀念上，將如

此之地位本身定位為一個權利，

有其難以首肯之處。 
基於上述觀點檢討本件在憲

法上之論點，難認原所有人依舊

法第八十條取得之地位，即為憲

法第二十九條所定財產權受保障

之對象（相反地，如採原所有人

取得具既得權性質之權利的見

解，則因一般國民無另取得如此

權利之可能性，故其應為限定範

圍內國民之原所有人特有之權

利，如特別處理法等之制訂與施

行確侵害該權利，卻在立法上未

就其保障為任何考慮，則包含考

量憲法第十四條、第二十九條第

三項之內涵在內，仍有更進一步

檢討之必要）。但如更進一步檢

討，上述原所有人之地位雖未該

當於權利，然縱僅為限定之場

所，農地法顯增訂了原被自創法

全盤否定之規定，開啟原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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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部分回復買收農地之途徑，給

予原所有人關於財產權之期待，

以解釋憲法之態度而言，完全無

視於如此之情事與憲法規定之關

連，並非妥當。徵諸昭和四十六

年修訂後之農地法第八十條、特

別處理法第二條、同法施行細則

第一條、同法附則第二項，其保

留出賣予原所有人之制度本身的

同時，關於出賣之對價亦以定為

時價之七成，考量原所有人之利

益；又同時斟酌多數意見在一般

論上對憲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

第二項之旨趣的判示，即其判

示，特別處理法、同法施行細則

規定將出賣之對價，由相當於買

收之價額變更為時價之七成，其

符合公共之福祉，並無不合理之

處（關於上述意見，本席亦無異

論）；再加上對原所有人之實質

上地位的考量；綜合上述各點判

斷，即使將憲法第二十九條保障

財產權之內涵為廣泛之解釋，仍

難謂特別處理法等之規定違反憲

法第二十九條。 
又，如上所述，本席並不認

為，修訂前之農地法施行細則第

十六條規定違反舊法第八十條之

委任的旨趣；同時亦不認為，在

該政令下之原所有人的地位乃有

具體性之權利。關於此點，本席

未能贊同前述大法廷判決之見

解。 
 
藤崎萬里法官之意見如下。 

本席雖贊同多數意見之結

論，但未能贊同多數意見對違反

憲法第二十九條之上訴人主張的

說明。亦即，多數意見引用本院

昭和四十六年一月二十日大法廷

判決（民集二十五卷一號一

頁），解釋修訂前之農地法第八

十條，關於買收農地實際上確無

供扶植自耕農等目的之必要時，

判示該農地之原所有人取得請求

國家出賣該農地之權利，並以此

為前提，判斷規定國有農地之出

賣的特別處理法第二條、同法附

則第二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一條

是否違反憲法第二十九條。但本

席未能贊同多數意見以之為前提

之該大法廷判決的見解。其理由

與高辻法官在其意見中對修訂前

農地法第八十條之解釋所述相

同。 
故在不同之前提下，上訴人

關於特別處理法等侵害原所有人

之財產權、違反憲法第二十九條

之主張，欠缺立論之前提，有失

妥當。

 


